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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九期） 

 

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融检测”、“公司”或“辅导对

象”）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

定》，以及《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协议》等有关规定开

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期辅导工作小组由孙素淑、钟铁锋、燕云、张涵、陈毅浩、李欣、郭建兵

组成，其中孙素淑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孙素淑、钟铁锋为签字保荐代表人。辅

导小组人员具备金融、法律、会计等方面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安信证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向贵局报送了储融检测的辅导备案申请材

料，并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收到贵局在辅导备案系统上关于辅导备案日期的通

知，确认辅导备案日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的规定，安信证券已向上海

证监局报送了八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本阶段辅导期从 2023 年 7 月 1 日开始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本阶段辅导期

内，安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通过组织自学、问题

诊断与答疑、中介机构协调会、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有序开展辅导工作，对发

现问题进行督促整改。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安信证券按照辅导计划开展辅导工作，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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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助公司完成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完

成《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等文件的披露； 

2、协助公司了解资本市场各板块审核动态，并就 2023 年 9 月 1 日证监会制

定并发布的《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及北交所、股转公司发布

的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与公司进行交流，帮助企业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

特点和要求。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阶段辅导期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聘请的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积极协助辅导机构对辅导对象开展辅

导工作，各项辅导工作开展顺利。 

本阶段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业绩波动 

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较 2021 年出现下滑。2023 年上半年，公

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出现显著增长。辅导机构将密切关注公司后续

业绩增长的持续性。 

2、股东人数变化 

根据公司在新三板交易情况，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保持与公司沟通，密切关

注公司股东变化情况。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新增投入带来折旧、摊销增加 

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持续进行了检测设备、实验室、检测基地等的

投入。2023 年上半年，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超过 9,200 万元。通常，新增投入带来的效益增加有滞后性，这将对公司短

期盈利带来一定影响。随着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上述项目将有助于提升

公司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2、持续加强对证券市场相关法规知识的学习 

本辅导期内，北京证券交易所陆续修订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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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指引第 1 号——独立董事》、《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北京

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则。辅导工作小组将督促辅导

对象对新规则的学习，加强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相关责

任和义务的认识。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将进一步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和法律、财务重点事项

的补充核查。协助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公司治理水平，具体如下： 

（一）围绕北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新规，开展新一轮的辅导培训，包括但

不限于规则讲解、案例分析等； 

（二）结合公司业务运行的情况，组织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与公司就建立健全

会计核算体系、完善财务核算内控制度等开展专题交流； 

（三）关注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持续性，了解影响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组织公司就未来募集资金投向事宜进行论证； 

（五）组织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就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监管体

系相关内容进行持续交流，敦促辅导对象开展法规自学。 

以下无正文。 




